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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臺灣公部門社會福利發展重要紀事與創新作為 

－以省立臺南醫院和高雄縣為例 

卓 春 英  

壹、前 言 

長久以來，臺灣的社會福利就是屬於

「殘補式的社會福利」，灌水的福利預算、

非專業的工作人員、老舊不合時宜的法令

與政策……，而為各方所詬病。但自 1980
年代中期以後，這一切都有著顯著的改

變。在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風潮中，一

方面有來自社會的集體行動，挑戰既有的

權利秩序，主張特定弱勢族群的福利權，

促使資源重新分配。而另一方面，當時少

數的公部門地方基層組織，在社會福利的

推動上，也扮演著歷史性、關鍵上的角色。

個人有幸躬逢其盛參與其中，特記載於下： 

貳、重要紀事與創新作為 

一、在 省 立 臺 南 醫 院 任 職 期 間

（1980-1988） 
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

作功能之評估報告。 
1980 年代初期，除了臺大等大型教學

醫院及彰基、馬偕等宗教團體設置之醫院

外，大多數醫院鮮少聘用專業社工，省立

醫院更是付之闕如。但當時的省立臺南醫

院陳金樹院長相當重視社工專業，讓我成

為全省第一位社工專業出身的社會服務室

主任，在以醫療掛帥的醫院環境下，如何

透過「全人治療」的呼籲，讓社會工作專

業受到重視，則是我思考的課題。因此在

1985 年提出「省政革新實驗計畫」，運用

一年的時間在甫學成回國的簡春安教授的

指導之下，我與陳武宗及蔡端容、林麗卿

等同仁組成研究小組，將住院病患分成實

驗組與控制組，實驗結果證實有社工介入

的住院病患，在多項指標上均優於無社工

介入的住院病患，證實社會工作的功能，

此研究報告並於隨後在省立臺南醫院舉辦

的「全國社會福利會議」中得到很大迴響，

往後，除促成省立醫院注重專業社工之

外，也連帶揚起社工界的研究風氣。 
促促促促促完完促促促促促促促促評促促。  

「教學醫院評鑑」是各大醫院最重視

的年度工作，但以往醫院評鑑對醫院社會

服務單位的評分只有「服務臺」一項而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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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至於社工單位並未受到重視。因此，在

李雲裳擔任理事長時的全國醫務社會服務

協會決議，責成我來草擬醫院社工的設置

標準，並在「全國社會福利會議」中提出

具體建議，將醫院社工納入「教學醫院評

鑑」的指標中，經過當時臺灣省政府衛生

處及教育部相關單位的協助，終於達成此

目標，也促使各大醫院陸續成立社工專業

部門。 

二、在 高 雄 縣 政 府 任 職 期 間

（1988-2001） 
社會科（局）向來就是縣（市）政府

掌握最多資源的單位，社會科（局）長通

常是縣（市）長的「自家人」，據悉早期更

須經執政黨縣市黨部主委的認可，其重要

性可見一般，惟當時臺灣省各縣（市）政

府社會科（局）鮮少由專業社工來擔綱。

而我受余陳月瑛縣長延攬，由省立臺南醫

院社會服務室主任轉任高雄縣政府社會科

長，成為該縣首位專業社工出身的一級主

管。如何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，為地方政

府建構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，則是我所面

臨的另一挑戰。十年任內，除了自我鞭策

的使命感外，所幸又有首長的支持及專業

團隊的協助，有一些創新的作為，特回顧

整理如下： 
在完完在在完在在  
首創「殘障者健康保險」、「幼童健康

保險」及「幼童團體保險」，並打破臺灣人

壽長期獨攬「學生團體平安保險」市場景

況，以及規劃「縣民年金保險」。 
在全民健保尚未開辦之前，享有社會

保險保障的只限於有職業、具工作能力

者，如「公保」、「勞保」、「軍保」、「私校

教職員保險」等，皆是保障特定職業工作

族群。但無職業、無工作能力者則被排除

在外，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和 6 歲以下幼

童，以及 65 歲以上老者。因此，在開辦「農

保」之後，極思在全民健保尚未開辦之前，

如何以保險為這些弱勢族群提供醫療及生

活的保障。 
 1989 年首先籌辦的是「殘障者健康

保險」。在方明川、藍忠孚及曾憲政等專家

學者的協助下，規劃全國第一個為身心障

礙者所設計的保險，保費由縣政府、鄉鎮

公所及身心障礙者以 7：2：1 的比例來分

擔，身心障礙者可獲得門診及住院方面的

給付。事實上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，使

得整個籌辦過程，在尋求承辦的保險單

位，以及須獲得民意機構和上級政府的同

意辦理上歷經波折，特別是與上級政府的

折衝上有所刁難時，身心障礙朋友為聲援

此項保險，還發生持刀自殘事件。最後終

於順利由國泰保險公司承辦，在當時造成

轟動，其他縣（市）的身心障礙團體也紛

紛要求縣市首長比照辦理。 
 1993 年再開辦「幼童健康保險」及

「幼童團體保險」。1992 年發生震驚全國

的健康幼稚園火燒車事件，除了林靖娟老

師外，很多無辜的小生命也受到犧牲，更

暴露 6 歲以下幼童缺乏保障的問題，臺

大、高醫等關心幼童權益之學者，大聲疾

呼，希望政府正視此問題。因此我與團隊

同仁又開始規劃「幼童健康保險」，經公開

招標之後，由甫進入臺灣市場的外商安泰

保險公司承辦，由於我們在費率、保險給

付內容方面斤斤計較，又要求承包公司虧

損自付，盈餘則扣除所有成本外，全數歸

還縣政府成立「兒童福利基金」，因此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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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保險公司是採觀望態度，對於安泰願意

承保，也抱著質疑的眼光，但代表安泰與

縣政府簽約的外國總裁，卻說出一句發人

深省，令我印象深刻的話。他說：「今天，

我安泰服務這些小朋友，這些小朋友長大

就會記得我們安泰。」如此深遠的眼光，

不禁領人折服。此外，為昭公信，縣政府

與安泰的合作約定係由勤業會計事務所監

督審核。 
 1995 年全民健保開辦之後，「幼童

健康保險」則如約定於全民健保開辦之後

停辦，安泰共計歸還縣政府 1,800 萬元，

財政部門希望此費用納入公庫，我則堅持

仍應專款專用在兒童保障方面，經過數月

筆戰，終於獲得新任縣長余政憲的同意，

在我的建議下，再用此經費辦理「幼童團

體保險」，1996 年開始為全縣 1 至 6 歲之

12 萬幼童投保。全縣幼童皆為當然的被保

人，保障範圍以彌補全民健保不足之處。 
打破臺灣人壽長期獨攬「學生團 體

平安保險」市場景況。「學保」是為小學以

上之學生所辦的保險，由政府及學生分擔

保費，照顧學生，立意良好，但當我在臺

南醫院服務時，發現住院學童，竟不能由

學保得到恰當的給付。因此，於高雄縣服

務時，即著手調查了解學生、家長和學校

老師對此保險的看法，研究發現，保險公

司並未盡告知的義務，且以低廉價格委由

學校老師辦理行政申領手續，而給付又非

常少；是故，調查結果顯示對學保的整體

滿意度偏低。除了進行調查外，我們並召

開公聽會，聽取各方意見，之後，進行修

法運動，修改保險法第 107 條，使得我國

學童保險走上正軌，並符國際潮流，學童

的安全保障額度提高且範圍擴大。不但使

得臺灣人壽願加強服務及提高給付，最

後，甚至於達成打破臺壽長期獨攬「學保」

之狀況，開放自由市場競爭，並由各縣（市）

自行遴選承保單位。 
此外， 1995 年民進黨 7 縣市首長為

履行競選承諾，發放「老人年金」。為此，

高雄縣的財政負擔大增，而為長遠計，仍

應以年金保險保障縣民的老年生活，才是

根本之道。因此，著手規劃「縣民年金保

險」，希望以稅賦減免或優惠利率方式，鼓

勵縣民投保，為自己的老年生活作準備。

可惜地方政府並無稅賦減免的權限，而以

優惠利率補助保險費，又非縣府財政所能

及。最終，仍無法實現，期待由中央政府

規劃的年金保險能早日實施，以因應「高

齡化社會」的來臨。 
在在在在促完在在  

為婦女首創「婚姻學校」、「婦女學

苑」、「媬姆訓練」；為單親家庭成立「向日

葵聯誼會」；於長庚醫院設置第一個「醫療

模式」的單一窗口「性侵害防治中心」，以

免受害者奔波於警局、醫院和社政單位之

間，遭受二度傷害，此種醫療模式的單一

窗口「性侵害防治中心」，最後被評定是最

佳模式；在美濃首辦「外籍新娘識字班」；

並辦理「喘息服務」，使女性照顧者得到協

助。設置「婦幼館」，為婦幼提供各項軟硬

體福利服務，此館後來成為其他縣（市）

學習的典範。 
為老人設立全國第一座「老人公

寓」；成立「長青童子軍」、「長青人力銀

行」；於各鄉鎮設置「老人活動中心」，開

辦「老人日托」、「長青學苑」、「老人營養

午餐」、「獨居老人送餐服務」。並首創「火

葬補助」；結合商家，製作「金齡卡」，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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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長者優惠，以示尊老。 
為身心障礙者成立「早期療育發展

中心」、體檢「無障礙環境」，設置「殘障

福利服務中心」，並設有身心障礙者之「家

居生活體驗室」；首先發放「殘障津貼」，

補助身心障礙者去購買服務。 
為青少年設置「青少年館」、「南國

遊戲廠」，成為青少年的最愛。 
為兒童設置「兒童保 謢專線」；首辦

「托兒所幼教師資 360 小時培訓計畫」，提

昇幼教師資。 
在完完在在在在完在在  
全省首先成立「慈善團體聯合協會」

以整合全縣的慈善、救助工作。首創「愛

心工程招標」，由社工先提出服務方案，供

各寺廟、慈善及人民團體搶標，將各社團

的公益活動預算，作有效的整合。此方案

頗獲好評，不再發生一獨居老人同時受捐

7 件棉被之事宜，也導正社團經費之運用。 
在在在完在在完在在  
為落實「社區照顧」的理念，並兼顧

服務輸送的便利性，首創「福利社區化，

社區福利化」制度，於縣內鳳山區、岡山

區、旗山區三處各設置社工中心，並依照

香港模式，於五甲、中崙等國宅設立「福

利服務中心」，使社區居民就近取得各項福

利服務。 
在在在在在完在在  
當時，除了臺北市外，高雄縣是全國

公辦民營措施最多的縣市。除了「兒童保

護」、「媬姆訓練」工作委由家庭扶助中心

辦理外，興設「老人公寓」，委由佛光山慈

善基金會；「殘障福利服務中心」委由基督

教長老教會；「婦女中途之家」委由天主教

聖功修女會；「不幸少女中途之家」委由勵

馨基金會；慈心園（遊民收容所）委由慈

善聯合協會；「早期療育發展中心」委由伊

甸基金會等公辦民營，真正作到「結合民

間興辦社會福利」，以突破地方政府員額編

制僵化的問題，彈性運用民間力量，為縣

民謀福利。 
在在在在在完在在  

「專業人力」乃實施社會福利行政重

要元素之一。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

因此，在社工人力量與質的提昇方面，是

我相當重視的課題。除加強現有專業人力

外，對於不具社工專業背景的現有人員，

也給予培訓，增強其知能。另外，設立縣

府社工分級制，並爭取讓每一鄉鎮聘用專

業社工一名，亦為全國首創。 

參、結 語 

社工是我的志趣，有幸在自己的人生

道路上，規劃並參與諸多創新且重要的社

會福利事項，深感榮幸！但這絕非一人之

力可及，而是須靠眾人之力方可達成的。

感謝所有支持、協助及配合的長官、師長、

民間團體及高雄縣府與社會科團隊，共同

創造高雄縣為人稱讚的「福利縣」，也在臺

灣社會福利發展史上留下一定程度的軌跡

和影響。展望未來，臺灣社會已面臨少子

化、高齡化及多元化（外籍及多種族群）

的問題，這將是社會福利界面臨的另一挑

戰，期待與各界共同關注並互勉！ 
（本文作者為總統府公共事務室副主任） 


